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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為加強分流就醫及轉診，並落實採檢對象至指定社區採檢院所

就醫採檢及診療，中央健康保險署自 109 年 3 月 20 日起，於

「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」之「特定地區旅遊及接觸史查

詢」，新增「轉診採檢對象註記」提示文字，註記資料來自健

保署電子轉診平台，以利提供醫事機構更完整之 TOCC 參考

資訊，醫療院所因應 COVID-19 分流就醫及轉診之系統支援作

業如圖 4。並規劃社區採檢院所轉診流程(圖 5)供各醫療院所

依循參考。 

 
圖 4、醫療院所因應 COVID-19 分流就醫及轉診之系統支援作業 

 


